
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 － 
新稅法解讀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的決定》（以下簡

稱 "新個稅法"）經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表決於2018年8月31日通過，新個稅法將於

2019年1月1日起實施。此次修訂的個人所得稅法採用個稅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新稅制，並對稅

法進行了多方面的完善。

為落實新個稅法，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於2018年10月20日公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

法實施條例（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征求意見稿"）和《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暫

行辦法（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並開始了為期兩週的公開征求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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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個稅法的主要修改內容 

1.1 居民個人的判定

 新個稅法引入居民個人和非居民個人概念。現行個稅法對納稅人的表述使用的

是個人、自然人或外籍個人的概念，而新個稅法引入的是居民和非居民的概

念，使納稅人的身份判定更加明確。居民個人的判定標準由現行個稅法的是否

在中國境內居住滿1年調整為一個納稅年度內在中國境內居住累計滿一百八十三

天。

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第一條

在中國境內有住所，或者無住所而

在境內居住滿一年的個人，從中國

境內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

規定繳納個人所得稅。

在中國境內無住所又不居住或者無

住所而在境內居住不滿一年的個

人，從中國境內取得的所得，依照

本法規定繳納個人所得稅。

在中國境內有住所，或者無住所而

一個納稅年度內在中國境內居住累

計滿一百八十三天的個人，為居民

個人。居民個人從中國境內和境外

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規定繳納個

人所得稅。

在中國境內無住所又不居住，或者

無住所而一個納稅年度內在中國境

內居住累計不滿一百八十三天的個

人，為非居民個人。非居民個人從

中國境內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規

定繳納個人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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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個人所得項目調整為綜合與分類相結合

• 新個稅法將應當繳稅的個人所得項目由現行個稅法的11項減至9項，取消了"對企事業單

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將"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改為"經營所得"；同

時取消“經國務院財政部門確定征稅的其他所得”。

• 個人所得項目中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稿酬和特許權使用費這4項所得作為綜合所得，

按納稅年度合併計算個人所得稅（此條僅適用於居民個人）。非居民個人取得這四項所

得，按月或者按次分項計算個人所得稅。綜合所得的引入是這次新個稅法的重點和亮

點。

個人所得項目

1. 工資、薪金

2. 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

3. 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

租經營所得#

4. 勞務報酬

5. 稿酬

6. 特許權使用費

7. 利息，股息，紅利

8. 財產租賃所得

9. 財產轉讓所得

10. 偶然所得

11. 經國務院財政部門確定征稅的 

其他所得#

1. 工資、薪金

2. 勞務報酬

3. 稿酬

4. 特許權使用費

5. 經營所得

6. 利息、股息、紅利

7. 財產租賃所得

8. 財產轉讓所得

9. 偶然所得

居民個人取得前款第一項至第四項

所得（以下稱綜合所得），按納稅

年度合併計算個人所得稅；非居民

個人取得前款第一項至第四項所

得，按月或者按次分項計算個人所

得稅。納稅人取得前款第五項至第

九項所得，依照本法規定分別計算

個人所得稅。

* 此項目于新個稅法內更改為"經營所得"。
# 此項目于新個稅法內已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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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擴大應納稅所得額的低檔級距

 優化調整部分稅率的級距，擴大3%、10%、20%三檔低稅率的級距， 為取得綜合所得

和經營所得的勞動者減稅降負。

全月應納稅所得額

級數 稅率

1 ≤1,500元 ≤3,000元 3%

2 >1,500元 - 4,500元 >3,000元 - 12,000元 10%

3 >4,500元 - 9,000元 >12,000元 - 25,000元 20%

4 >9,000元 - 35,000元 >25,000元 - 35,000元 25%

5 >35,000元 - 55,000元 >35,000元 - 55,000元 30%

6 >55,000元 - 80,000元 >55,000元 - 80,000元 35%

7 >80,000元 >80,000元 45%

 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和偶然所得，適用比例稅率，稅率

為百分之二十，與現行個稅法相同。

 稅率表請見附錄。

1.4 基本減除費用及設立專項附加扣除

 • 基本減除費用

 新個稅法將綜合所得的基本減除費用標準提高至五千元/月（即六萬元/年），在中國境

內無住所但在中國境內取得工資薪金的納稅人（例如在華就業的外籍員工）適用同樣的

費用減除額，現行的1,300元/月的附加減除費用將被取消。

 新個稅法從現行的分類稅制轉變為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稅制，分二階段實行：

 

 納稅人於2018年10月1日（含）之後實際取得的工資薪金減除費用先行按5,000元/月執

行，並適用新的綜合所得稅率表。經營所得先行適用新的經營所得稅率。

 

 新個稅法全面實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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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增加專項附加扣除，建立綜合扣除機制

 新個稅法在保留現行的 i)基本減除費用、 ii)專項扣除（即按國家規定和標準繳納的社

會保險及住房公積金等）和 iii)依法確定的其它扣除（例如:稅優型商業健康保險、企業

年金個人繳費、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等）外，綜合所得新增了專項附加扣除，這標誌着 

個稅綜合扣除機制的初步建立。專項附加扣除包括子女教育、繼續教育、大病醫療、住

房貸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贍養老人等費用支出。

1.5 應納稅所得額

 新個稅法對居民個人和非居民個人的應納稅所得額計算標準做了不同的規定。

 • 居民個人

 居民個人的綜合所得由現行個稅法的分類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改為按年合併計算，以減

除各項扣除後的余額作為應納稅所得額。其中勞務報酬、稿酬、特許權使用費以收入減

除百分之二十的費用後的余額為收入額，即按收入全額的80%計入綜合所得；同時稿酬

可以在此基礎上再享受30%的減計，即稿酬實際將按收入額的56%計入綜合所得。

• 非居民個人

 非居民個人的工資薪金以每月收入額減除費用五千元後的余額為應納稅所得額；勞務報

酬、稿酬、特許權使用費，以每次收入額為應納稅所得額。

 綜合所得之外的個人收入所得的應納稅所得額計算與現行規定基本保持一致。

1.6 反避稅條款的引入

 個人運用各種手段逃避個人所得稅的現象時有發生。為了堵塞稅收漏洞及維護國家利

益，新個稅法參照企業所得稅法有關反避稅規定，針對個人不按獨立交易原則轉讓財

產、在境外地避稅、實施不合理商業安排獲取不當稅收利益等避稅行為，賦予稅務機關

按合理方法進行納稅調整的權力。可以預見，高淨值人群與關聯公司須遵循公允交易

原則，通過離岸公司持有金融帳戶的架構行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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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個人所得稅納稅申報方式

• 居民個人

 個人所得稅的申報方式由以往的扣繳義務人代扣代繳轉變為扣繳義務人代扣代繳和居民個

人自行申報相結合。相應的涉稅風險從傳統的以扣繳義務人為主轉變為個人自行承擔和扣

繳義務人承擔並重。

 居民個人取得的綜合所得按年計算個人所得稅，扣繳義務人需按月或按次在取得收入的次

月15日前將預扣稅款繳入國庫並向納稅人提供所得及稅款扣繳信息，居民個人需要在次年

三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內辦理彙算清繳。對於從不同機構取得收入的居民個人或即使是從

一個機構取得單一收入的都有可能要進行彙算清繳。如在每月預扣稅款時未將專項附加扣

除信息提供給雇主或在預扣預繳環節沒有足額或超額扣除，在年度彙算清繳時均可申請補

稅或退稅。由此可見，在新個稅法下，扣繳義務人的主要義務為按月或按次預扣預繳、全額

全員扣繳申報及向納稅人提供所得及稅款扣繳信息；而納稅人的主要義務是年度彙算清

繳。

• 非居民個人

 非居民個人仍由扣繳義務人按月或按次代扣代繳稅款，不辦理彙算清繳。

1.8 新增離境清算要求

 對於納稅人移居境外註銷中國戶籍的，需要在離境前進行彙算清繳。因此有移居境外的納

稅人應注重日常的稅務合規，以免在彙算清繳時無法及時完成彙算清繳而受到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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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個稅法實施細則草案公開征求意見

 征求意見稿是對新個稅法實施層面的政策解讀，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 進一步明確無住所居民納稅義務

 • 明確收入來源地規則

 • 各項應稅所得範圍等稅制基本要素

 • 完善稅收征收管理規定

 • 完善反避稅措施、信息共享等相關規定

 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對專項扣除政策進行細化，對各項扣除項目的適用範圍、扣除標準、

限制要求、扣除時點及憑證等要求進行了明確規定。

 有關實施細則和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暫行辦法的具體規定將在隨後做進一步的解讀。

3 新個稅法帶來的挑戰

3.1 年終獎優惠計稅政策或被取消，現有的薪酬節點、稅收籌劃或將失效，企業需要對

激勵員工的薪酬結構、激勵機制以及僱傭模式作出相應調整。

3.2 年度彙算清繳的複雜性所帶來的合規要求更加複雜。

3.3 綜合所得申報的複雜性、專項附加扣除的管理將導致合規成本加重，公司管理成本

增加， 同時對企業的薪酬、財稅人員提出新的要求。

3.4 無住所個人後續的備案要求將加大公司對外藉員工的管理。

 新個稅法的出台，結合日益完善的征管體系和監管措施，個人所得稅合規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企業應充分了解新個稅法的內容和要求，及時對公司現行的薪酬結構、

內部稅務管理流程等作出相應的調整，避免因不合規導致不必要的稅務成本增加。

年度彙算清繳的要求也需要個人密切關注個稅政策，企業和個人應及時尋求專業機

構的建議作出合規合理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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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人所得稅稅率表(新個稅法)

表一:綜合所得適用

表二:所得适用

級數 全年應納稅所得額 (新個稅法) 稅率（％）

1 ≤36,000元 3 

2 >36,000元 - 144,000元 10 

3 >144,000元 - 300,000元 20 

4 >300,000元 - 420,000元 25 

5 >420,000元 - 660,000元 30 

6 >660,000元 - 960,000元 35 

7 >960,000元 45 

級數 全年應納稅所得額 (新個稅法) 稅率（％）

1 ≤30,000元 5 

2 >30,000元 - 90,000元 10 

3 >90,000元 - 300,000元 20 

4 >300,000元 - 500,000元 30 

5 >500,000元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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